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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5 月 18 日，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桥梁”

或“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0268 号）。中国证监

会对公司提交的《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

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二次反馈意见。公司将按照反馈意见

的要求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组织核查和

回复工作，及时将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并以临时公告形式

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尚需中国证

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70268 号） 

2017 年 2 月 14 日，我会受理了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3 月 13

日，我会发出反馈意见。4 月 18 日，你公司报送反馈意见回复。经审核，

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1、申请材料显示：1）2015 年 10 月 13 日，文华学信向文凯兴增资 2.9

亿元，增资完成后文华学信持有文凯兴 56.25%股权。2）2016 年 7 月 20 日，

中泰桥梁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八大处控股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3）2016

年 8 月 15 日，文华学信以中泰桥梁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 6.0 亿元向

文凯兴增资，增资完成后文华学信持有文凯兴 79.78%股权。请你公司补充

披露本次交易关于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资产等指标占中泰桥梁相应项目

的计算比例，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至第十五

条的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朝阳凯文学校是文凯兴目前阶段的主要服务对象，

目前处于筹备办学阶段，计划于 2017 年 8 月初提交全套申请材料，预计在

2017 年 8 月底前可以如期取得办学许可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朝阳凯文学

校办学许可证的办理进展、如未如期取得对文凯兴生产经营的影响及风险应

对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朝阳凯文学校拟由其他中泰桥梁子公司以少量自有

资金举办，并根据法律登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文凯兴投资建设国际学校，

租赁予朝阳凯文学校使用，并根据其向朝阳凯文学校提供的服务，收取公允、

合理的对价，文凯兴计划与朝阳凯文学校签订排他性长期服务协议，以保障

未来收费的实现，从而保证其持续盈利能力。反馈意见回复显示，文凯兴在

朝阳凯文学校经营稳定后，每学年将向朝阳凯文学校收取共计 6.4 亿元的场

地租赁费和咨询服务费。请你公司结合文凯兴的业务模式，补充披露文凯兴

的业务独立性，并说明是否对关联方朝阳凯文学校存在业务依赖。请独立财

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朝阳凯文国际学校



项目体育中心建设项目。2016 年 6 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120,000 万元用于

朝阳凯文国际学校项目的建设，截至 2016 年底，尚余有 39,393.61 万元未投

入使用。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两次配套募集资金均用于朝阳凯文国际学校项目

建设的原因，并结合上述原因，补充披露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以及合

规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披露反馈意见回复，披

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